
马尾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

榕马征告〔2022〕第 4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及福建省人民政府(闽政地〔2022〕333 号)批准的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，同意征收。现予以公告如下：

一、建设用地单位及项目：

福州开发区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，福州市琅岐滨江西路（对台码头段）道路工程。

二、征收(用)土地位置及面积：具体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宗地图(张贴公告附图)，项目征收(用)

的土地面积详见汇总表:

三、涉及上述征收(用)范围的原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。

四、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，涉及上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，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

委会登记，被征收土地范围内不得改变地类、地貌，严禁在被征地范围内抢建建筑物、抢种植物及进行突

击性水面养殖，违者一律不予补偿。

五、在实施征地中，相关单位要对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依法合理补偿，征地补偿费用不得截留、

克扣、挪用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。

六、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应服从城市建设需要，积极配合确保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七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，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批准征收

土地决定不服的，可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对本公告实施征收土地相关内容不服的可向上一级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特此公告

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16 日


